一、受理条件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1) 男性不满50周岁、女性不满40周岁的;
(2) 返回户籍所在地就业参保的;
(三)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四)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按规定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满10年的参保地，如无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参保地的，应转移至其户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建立“转移职工具体待遇领取地归集户”为参保人员办理登记手续并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将各地的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至户籍地)。
退役军人、未就业随军配偶不受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条件限制。
二、政策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66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187号)《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7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未就业随军配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后联[2011]3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13]250号)《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6]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人社厅发[2019)94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9]18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险经办有关服务事项“跨省通办”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111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的通知》(豫人社规[2021]2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具体待遇领取地确定等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豫人社文[2022]135号)。
三、所需资料
(一)本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二)他人代办的，需提供代办人居民身份证、本人委托书;
(三)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附件5-1);
(四)存在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超过3年的，区分情况分别处理:补缴业务所属期间在人社部规[2016]5号文件实施之后的，原参保地应向转入地通过部转系统传送补缴发生地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补缴业务所属期间在人社部规[2016]5号文件实施之前的，提供上述相应文书或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书面承诺书;
(五)申请人在原参保地的参保缴费信息由新就业地社保经办机构通过部转移系统查询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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